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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CAO 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有关问题的说明 

 

1.目的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一《人员执照的颁发》中关于ICAO英语语言能

力等级测试的要求于2003年正式生效，明确提出了飞行人员英语能力的要求，

为了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一有关要求相一致，进一步提高民用航空安

全水平，民航局修订了《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

则》(CCAR－61部)，增加了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1至6级）的要求，并于2006

年11月30日起正式生效。为明确航空器驾驶员和担任通信工作的机组人员（以

下简称申请人）的执照和训练要求，根据CCAR－61部的要求，并参考国际民航

组织第36届会议A36-11号决议《无线电通信中使用英语的能力》，特下发本咨

询通告。 

2．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考试的要求  

2.1考试要求  

自2008年3月5日起，除经局方批准，飞机、直升机、飞艇驾驶员执照持有

人在从事使用英语通信的运行前，其执照上必须具有英语语言能力4级或4级以

上的等级签注。 



                                     

  

对于执照上签注的英语语言能力为4级的，应当每三年通过英语语言能力等

级复试；对于执照上签注的英语语言能力为5级的，应当每六年通过英语语言能

力等级复试；对于执照上签注的英语语言能力为6级的，不要求复试；对于执照

上签注的英语语言能力为4级或5级，但是已经超过有效期的，视为3级。 

2.2考试大纲 

    民航局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一有关要求以及9835号文件制定了

适合我国国情的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考试大纲，编号为 

DOC NO. FS-LTS-E  中国民航飞行人员英语语言能力考试大纲 

该大纲公布在民航局飞行标准司网站 “飞行人员信息管理平台 ”

（http://pilots.caac.gov.cn）。 

2.3考试方式  

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考试采用计算机考试和面试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局

方实施。 

考试点要求参见咨询通告AC-61FS-2008-15《飞行人员英语等级测试考试点

要求》。 

3．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的签注  

3.1航空器驾驶员  

通过了局方组织或认可的英语语言能力3级或3级以上考试的，在航空器驾

驶员执照的人员执照上签注相应的等级。 

3.2担任通信工作的机组成员  

通过了局方组织或认可的英语语言能力3级或3级以上考试的，在其航空人

员执照技术授权书上签注相应的等级。 

3.3英语签注的转换 



                                     

  

原执照上已取得英语无线电陆空通信签注的，等同于英语语言能力3级，不

需要重新签注3级。当执照发生改变时，新颁发执照将自动将原签注转换成3级

签注。 

2008年3月5日起局方停止英语无线电陆空通信签注相关的考试，相关权利

由英语语言能力3级替代。 

3.4英语签注免试证明 

经局方聘任的面试考试员和评分员，在有效任期内可获得局方颁发的英

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免试证明，其英语语言能力等同于5级。此免试证明由负责

监考的地区管理局或派出机构加盖飞行标准部门印章方为有效，可用于飞行员

执照英语语言能力签注。 

4．关于英语无线电通信培训要求  

运行飞机、直升机、飞艇的航空单位或个人，涉及国际、地区运行的，需

要通过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4级以上的考试并获得执照签注，因此各有关单

位、个人应充分重视英语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加强英语培训。提供英语语言

能力等级测试培训的机构应按照本咨询通告附录的要求组织培训。 

5．运行要求  

具备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4级以上签注的人员，表示其已具备了英语陆空

通话的基础，但由于国际、地区飞行运行中各个地域的情况有所不同，语音语

调也有差别，因此各航空单位应重视航线上的通话训练和熟练，特别是运输类

航空公司，应针对不同的地域、航线，对担任通信工作的机组成员进行带飞和

熟练，并由公司进行检查，以满足运行需要，提高安全水平。 

6．英语等级签注的认可 

如果申请人在境外取得了当地民航局颁发的飞行执照并带有英语语言能力



                                     

  

等级测试4级以上签注，可以在申请中国执照时转换至4级签注，有效期不超过

原执照英语能力签注有效期，但最多不超过中国执照颁发日之后三年。  

未在执照上获得颁发国民航局颁发的英语签注的，申请人须重新参加我国

的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方可申请该项签注。 



                                     

  

附录  

飞行英语培训机构要求  

      飞行英语培训机构是指对外开展英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培训的训练机

构。飞行人员英语培训机构应该熟悉国际民航组织相应的文件和要求，了解

中国民航法规对英语语言使用能力的要求，理解国际民航组织对英语语言能

力分级的定义，并已经对上述国际民航组织和中国民航的相应要求进行了研

究和已经有相应的课题立项。经过系统的基础培训或强化培训，学员应可以

达到ICAO４级或更高级别。  

一、 教学资源。  

1、管理机构和设施  

培训机构或院校参加相应的飞行人员英语培训应该具有明确的培训主体，

负责人和管理机构；有稳定的培训机制和专职的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能够承

担稳定、连续的教学培训，并能够在培训过程中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具备有效

的质量控制的机制和机构。  

2、教学大纲  

承担培训的机构应该提供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标准的相应的教学大纲。

对培训的要求、目的、教材、教学人员资格认定、教学进程和实施、教学中应

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内容有明确的书面文件。  

3、培训材料  

培训机构应提供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相关文件精神，严格按照新的语言标准的

要求进行编写的培训教材，教材要求符合新的语言标准中对于各个测试指标的

要求。并同时具备：  

(1) 教材应该符合中国民航飞行员的英语实际，符合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习



                                     

  

惯，有明确的培训目标和较强的外语学习理论支撑；  

(2) 教材应该在程序要求上符合实际飞行环境要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教材应能通过大量的正常和非正常程序的语言演示和操练，使学员能够了解飞

行环境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应对方法，通过通话、听力和口语练习，达到国际

民航组织对语音、结构、词汇、流利、理解和交流所定义的工作能力。  

(3) 教材在纸质材料的开发的同时，应该考虑现代教育的手段，应该配有

相应的计算机教学软件、或网络及单机版光盘等软件，使学员的课堂教学学习

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其他事件进行自主上机学习或网上学习，提高训练效果和

训练时间比。  

4、教学设施  

培训机构应该具较好的培训硬件设施，包括进行常规教学的多媒体教室、

多媒体语言实验室或数字化语言实验室、CBT教室等；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所需要

的网络教室或自主学习机房；符合教学要求的具有较强功能的网络环境；培训

机构应该具备功能强大的资料文献中心或图书馆，有可供学员学习和查询资料

的资料或数据库；有可供学员进行学习、练习或考前强化的学习或练习系统。  

二、 培训教员的资格  

培训教员的选择原则应该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要考虑教员的通用英语语言

能力，二是要考虑教员的民航相关专业的能力。合格的培训教员原则上应该具

备下列七项条件之至少三项：  

1、具有英语专业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  

2、具有民航飞行或空管专业受训的经历，了解民航飞行和运行的相关知识；  

3、具有国际民航组织５级，即扩展级或以上的语言能力；  

4、具有5年以上民航专业英语，如陆空通话、民航英语阅读或仪表等级等



                                     

  

课程的教学经历；  

5、参与过与民航英语相关的校级或以上课题的研究，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

过相关文章。  

6、作为具有英语通信资格的飞行人员，从事国际或地区航线飞行至少2000

小时。  

三、 培训机构基本条件：  

1、培训机构应该具备上述所要求的软件和硬件条件；  

2、为保证培训机构的培训能力，该培训机构应该至少具有符合教员资格的

培训教员5名以上。   

四、 教学管理：  

参加培训的机构应该是独立的教学管理机构，该机构的功能包括：  

1、承担教学管理的主体功能，对教学工作的实施进行有效的指导、管理和

监控；  

2、指导制定和修订教学大纲；  

3、制定教学实施计划；  

4、对教学的进程进行管理，提供符合教学规律并能为培训创造良好氛围的

课程表、教学实施进度表、教学周期表和教学实施表；  

5、对教学结束的评估进行管理:  

(1) 制定教考分离的制度并监督教学承担单位实施；  

(2) 制定测试分析制度并收集教学单位对各期班完成后的教学总结和试卷

分析；  

(3) 进行学员完成培训后的教学文件的整理、学习档案的保存和成绩的登

录及保存；  



                                     

  

(4) 通知学员本人或所在单位学员的成绩。  


